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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 草 说 明

一、工作背景

按照《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改

革方案》）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

理办法》）要求，为进一步细化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内容，

规范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，指导和帮助企业做好环境信息

依法披露工作，提升披露质量，生态环境部起草了《企业环

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准

则》）。

二、工作过程

（一）开展调查研究。紧扣《改革方案》《管理办法》

要求，服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

应等要求，梳理现行生态环境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、标准对于

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，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、环境管理

过程中产生、记录、测算和公布的能力与现实情况，研究提

出了《准则》编制思路和框架，明确了不同主体环境信息依

法披露的边界、范围和重点。

（二）听取意见建议。赴地方开展调研，与相关行业协

会、研究机构、部分重点行业企业、第三方机构、相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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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开展座谈，听取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书面征求意见。2021 年 7 月，书面征求了最高人

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、证监会

等 11 个部委，31 个省（区、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 12

个行业协会意见，所提意见充分采纳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准则》分为三章，共二十七条，对总则、年度环境信

息依法披露报告（简称年度报告）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

报告（简称临时报告）进行了规定，提供了年度报告和临时

报告参考格式。

第一部分为总则。包括目的及依据、编制要求、不同主

体披露重点。编制要求从内容的真实性、术语的规范性、测

算的科学性、数字或单位的通用性、语言的通俗性、行业分

类的规范性等六个方面，对企业编制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提

出了共性要求，明确了不同主体应当重点披露的环境信息。

第二部分为年度报告部分。对年度报告报告目录和名词

解释、关键环境信息提要、企业基本信息、企业环境管理信

息、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、

生态环境应急信息、生态环境违法信息、本年度临时报告情

况、相关投融资的生态环保信息等八方面环境信息的内容和

重点，以及报告编写的格式规范等要求进行了规定。

第三部分为临时报告部分。规定了企业发生生态环境相

关行政许可事项变更、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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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责任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、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等四种情形

时，临时报告包含的内容及相应格式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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